
2021年總會教社奉獻主日參考講章(二) 

 
作者：戴乃宣牧師 (嘉義中會橋頭教會) 

主題：追求一個公義仁愛的社會 

經文：彌迦書六章 1-8節；約翰福音八章:3-11節 

 
    追求一個充滿公義與仁愛的社會，一直是基督徒的信仰目標(理想)。

多年來、教社事工持續在社會公義(街頭抗爭)、急難救助(救災)、社區組

織與社會機構(殘障、漁民、弱勢團體)的建置，這三大領域帶領台灣基督

長老教會的兄弟姊妹和社會人士一同合作，期待建立一個具有公義與仁愛

的台灣。從解除戒嚴、總統民選、廢除國民大會代表、立委全面改選、原

住民正名、向中國說:不(say no to  china)還我土地運動、反核四要公

投…。多少信仰前輩前仆後繼，出錢出力，努力要建構一個公義與仁愛的

新台灣。這過程中彌迦書 6:1~8一直都是指導我們的最佳經文，其中 6:8

總是一再的被提起，甚至背誦。換句話說: 一個充滿公義與仁愛的社會，

不只是先知彌迦畢生的追求，也是現代基督徒的信仰目標。 

    許多基督徒大略知道，先知彌迦與以賽亞是同時代的人物。(後期的

耶利米書 26:18還引用過彌迦書的話)。閱讀彌迦 1-3章，就可略知道彌

迦的時代背景。大致上可以說彌迦時代的南猶大王國，延續大衛王朝的餘

蔭，還陶醉在前朝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繁榮中，不知這樣的假象是靠犧牲

弱勢者的權益所鋪陳的，彌迦卻看出經濟成長的背後，所隱藏不公不義的

事實，他看見社會權貴是如何剝削勞與公農夫的生產價值，巧取豪奪他們

勞動所應得的利潤，而當時的法庭是如何屈枉正值，宗教當局與權貴站在

同一陣線，沒有適時為普羅大眾伸張公義，宗教生活與倫理道德每況愈

下，虛假與謊言充斥權貴特權階級。因此、先知彌迦苦口婆心的警告當時

的權貴與宗教領袖，若不知悔過向善，必定被上主教訓、處罰。彌迦呼籲

全體以色列人，回顧過去的歷史，看看上主是如何差遣祂忠實的僕人—摩

西，引導他們的列祖掙脫奴隸的枷鎖逃出埃及，如何在曠野將烏合之眾教

育成上帝國的子民，如何引導他們回到故鄉重建家園，還讓他們建立一個

獨立自主的國家。如今、私心佔據每個人的心思意念，上自王公貴族下至

販夫走卒，為了經濟利益將上主的教訓拋到九霄雲外，所有的社會生活被

虛假與強暴佔滿，不知道公義與仁愛適何物，全體以色列百姓淪為經濟成

長的奴隸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上主豈會喜歡千千萬萬羊隻的獻祭?祂明明

白白的告訴以色列人，他所要的是: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與上主

同行。可惜以色列將先知的話視為馬耳東風，最後走向滅亡。 

    公義與憐憫是上主的本質，歷代先知執著在這個議題，且要求全以色

列人確實遵行，以便上主的百姓所建構的國家、社會得以長治久安。如何

同時滿足公義與憐憫，約翰福音 8:3~11節可說是最佳範例。 



    一位女現行犯，正在從事犯行為時，被當場緝捕，文士和法利賽人，

將她捉來見耶穌，要求耶穌裁決，一副非將她至於死地不可。只是耶穌好

像不大理會文士和法利賽人，但是他們一再逼問，根據摩西律法，這人該

用石頭打死她，在無路可退的情節之下，耶穌開口說：你們當中誰是無罪

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然後又彎著腰用手指頭在地上寫字，群眾聽

了這句話後，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離開現場，只剩下耶穌跟那婦女，耶穌對

她說：婦人！無人定妳的罪嗎？婦人回答：沒有。耶穌對她說：我也不定

你得罪，去吧！從此不要再犯罪了。 

    首先、我們來思考法利賽人的指控，「這婦人正行淫時被擒拿，照摩

希律法，此婦人當用時頭打死」。法利賽人是根據申命記 22章 22~24節，

以及利未記 20章 10節的規定。但是該經文所記載應是二人同時要被處

死，可是法利賽人只捉拿婦人，那位男人呢？怎麼沒一倂帶來，這裡面一

定有玄機。說不定該男人跟文士和法利賽人有深厚交情，或是位有頭有臉

之徒、或有財有勢的人士，套一句今日的用語就是：典型的黨、政、軍高

層人士。所以就放他一馬，不予追究。或是該男人是市井無賴，被文士和

法利賽人收買，故意誘導婦人犯罪，再以此為陷阱考驗耶穌，那男人跟文

士和法利賽人是狼狽為奸，自然不會被拘提到案了。 

    與此相對的是該婦人，孤伶伶的，被捉拿，無助的站在一群大男人之

中，眾男人氣勢猖狂的要她非死不可。一位柔弱的婦女，或許是被人設

計，或是環境所逼，或者是自己一時糊塗，出賣肉體供男人發洩性慾，千

萬也沒想到會惹來殺身之禍，成為現行犯被捉拿到一群滿口仁義道德的文

士和法利賽人當中，欲置她於死地。性別歧視，與弱弱強食的社會在此表

露無遺。她真的不值得同情嗎？為何要她非死不可？ 

    再說、依照摩西律法，是要目擊者先下手（申命記 17：7），法利賽人

憑甚麼叫耶穌做裁決？第一現場的目擊證人呢？為何不叫他先下手？由此

可見，法利賽人是不懷好意，耶穌也就沒有上當，但是別以為耶穌同意淫

亂，而是清楚的對那婦人說：別再犯了。可見耶穌疼惜罪人卻厭惡罪惡，

行公義與好憐憫在此同時滿足。可惜耶穌沒有成立彩虹機構，安置這樣的

婦女，如今，這樣的是公就落在教社身上。 

    雖然現今民主台灣，在國際強權的環視下，還存在許多有待改進的地

方，可是，相較於戒嚴時期，真的進步許多，要不然、那些投共的高官、

退將、巨賈不知道要被槍殺多少人、多少次啦。 

     


